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可转债到期日和兑付登记日：2026年6月16日● 兑付本息金额：109元人民币/张（含最后一期利息）● 兑付资金发放日：2026年6月17日● 可转债摘牌日：2026年6月17日● 可转债最后交易日：2026年6月11日● 可转债最后转股日：2026年6月16日
自 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6日，“润达转债”持有人仍可依据约定的条件将“润

达转债”转化为公司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586号文核准，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6月17日公开发行了5,500,000张（550,000手）可转换公司
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55,000万元，发行期限6年，票面利率分别为：第一年0.3%、
第二年 0.6%、第三年 1.0%、第四年 1.5%、第五年 1.8%、第六年 2.0%。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2020]185号”自律监管决定书同意，公司55,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7月13日起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润达转债”，债券代码“113588”。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润达转
债”到期兑付摘牌事项提示公告如下：

一、兑付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

按债券面值的 109%（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润达转
债”到期兑付本息金额为109元人民币/张（含税）。

二、可转债停止交易日

“润达转债”将于2026年6月12日开始停止交易，2026年6月11日为“润达转债”最后交
易日。在停止交易后、转股期结束前（即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6日），“润达转债”持
有人仍可以依据约定的条件将“润达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

“润达转债”目前转股价格为12.97元/股，请投资者注意转股可能存在的风险。
三、兑付债券登记日（可转债到期日）

“润达转债”到期日和兑付登记日为 2026年 6月 16日，本次兑付的对象为截止 2026年 6
月1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润达转债”全体持有人。

四、兑付本息金额与兑付资金发放日
“润达转债”到期兑付本息金额为109元人民币/张（含税），兑付资金发放日为2026年6月

17日。
五、兑付办法

“润达转债”到期兑付的本金和利息将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托管证券商划入“润达
转债”相关持有人资金账户。

六、可转债摘牌日
自2026年6月12日起，“润达转债”将停止交易。自 2026年6月17日起，“润达转债”将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七、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1-68406213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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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13588 转债简称：润达转债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润达转债”到期兑付暨摘牌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甘肃能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17日披露的《甘肃能化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重大事项提示”
和“重大风险提示”章节中，详细披露了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因
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自本次交易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交易相关方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相关工作。除已披
露的风险因素外，公司尚未发现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交易或者
对本次交易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本次交易，并根据中国证
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本次交易的后续审批和信息披露程序。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甘肃能源化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甘肃能

化金昌能源化工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并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二、本次交易历史披露情况
1、因筹划本次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26年4

月2日开市时起开始停牌，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自2026年4月2日开市时起开始停牌及暂停
转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上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公
告》（公告编号：2026-13）和《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事项停牌期间能化转债暂停转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14）。

停牌期间，公司于2026年4月10日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16）。

2026年4月15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预案
及其他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甘肃能化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
案》等相关公告。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甘肃能化，证券代码：
000552）将于2026年4月17日（星期五）开市起复牌，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能化转
债，债券代码：127027）将于2026年4月17日（星期五）开市起复牌并恢复转股。

三、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涉及的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推进中，待相关审计、评估等

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依法定程序召集股东会审议
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相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四、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予以注册后方可实施。本次交易能否通过上述相关部门审批及最终获得批准的时间
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有关信息均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公司将继续加
快推进相关工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肃能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0552 证券简称：甘肃能化 公告编号：2026-44

债券代码：127027 债券简称：能化转债

甘肃能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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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21 证券简称：金一文化 公告编号：2026-016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新增直营门店情况简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行业信息披露（2025年修订）》

的要求，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2026年4月公司旗下品牌新

增直营门店概况公告如下：

序
号

1

门店名称

越王珠宝绍兴解放路店

所在
地区

绍兴

开业时间

2026/4/29

经 营 形
式

直营

面积
（㎡）

110

投 资 金 额
（万元）

1840

主要商品类别

黄金、钻石、翡
翠、珠宝首饰

注：上述投资金额主要包括首次铺货和装修。

以上经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为准，特此提醒投资者 注意。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2721 证券简称：金一文化 公告编号：2026-017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2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9:15-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31号院新奥特科技大厦2层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波先生。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或授权现场代表）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574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829,568,2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941%。

（1）现场投票情况：通过现场（或授权现场代表）投票的股东5名，其中代表有效表决权的

股份数为805,173,9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2768%。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56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4,
394,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73%。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或授权现场代表）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57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29,
341,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为 1.103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名，代表

股份4,947,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69人，代表股

份数为24,394,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73%。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有关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815,755,635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350%；反对11,758,000股，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74%；弃权2,05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9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529,1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52.9250%；反对11,758,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0.0727%；弃权2,05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023%。

本议案审议通过。

2、审议《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816,466,535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07%；反对11,753,800股，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69%；弃权1,34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
5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6,240,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55.3478%；反对11,753,8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40.0583%；弃权 1,34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5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938%。

本议案审议通过。

3、审议《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814,201,735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477%；反对14,651,900股，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662%；弃权 71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
9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3,975,2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47.6291%；反对14,651,9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9.9354%；弃权71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9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54%。

本议案审议通过。

4、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同意813,768,435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954%；反对14,233,800股，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58%；弃权1,56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
6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3,541,9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46.1524%；反对14,233,8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48.5105%；弃权 1,56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6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371%。

本议案审议通过。

5、审议《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三分之一的议案》

同意814,256,435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542%；反对13,093,200股，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83%；弃权2,2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
1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029,9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47.8156%；反对13,093,2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44.6232%；弃权 2,2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1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613%。

本议案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述职，《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已于2026
年4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张晓明、何瑞

3、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营城子街道营辉路9号大连豪森智能制

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8
58

86,700,114
86,700,114

51.5532
51.553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董德熙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大连豪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现场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5,371,656
比例（%）

98.4677

反对

票数

1,320,306
比例（%）

1.5228

弃权

票数

8,152
比例（%）

0.0095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5,341,656
比例（%）

98.4331

反对

票数

1,292,216
比例（%）

1.4904

弃权

票数

66,242
比例（%）

0.0765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5,371,656
比例（%）

98.4677

反对

票数

1,320,306
比例（%）

1.5228

弃权

票数

8,152
比例（%）

0.009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5,371,656
比例（%）

98.4677

反对

票数

1,327,006
比例（%）

1.5305

弃权

票数

1,452
比例（%）

0.001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947,488
比例（%）

89.7905

反对

票数

1,350,306
比例（%）

10.1481

弃权

票数

8,152
比例（%）

0.0614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5,371,656
比例（%）

98.4677

反对

票数

1,292,216
比例（%）

1.4904

弃权

票数

36,242
比例（%）

0.0419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绩效考核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5,341,656
比例（%）

98.4331

反对

票数

1,320,306
比例（%）

1.5228

弃权

票数

38,152
比例（%）

0.0441
8、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5,342,656
比例（%）

98.4343

反对

票数

1,319,306
比例（%）

1.5216

弃权

票数

38,152
比例（%）

0.044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同意

票数

59,800,094
23,123,232
2,448,330
137,027

2,311,303

比例（%）

100.0000
100.0000
64.8257
76.1777
64.2580

反对

票数

0
0

1,327,006
41,399

1,285,607

比例（%）

0.0000
0.0000

35.1358
23.0150
35.7420

弃权

票数

0
0

1,452
1,452

0

比例（%）

0.0000
0.0000
0.0385
0.8073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4
5

6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
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
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
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1,977,488
11,977,488
11,947,488

11,977,488

比例（%）

90.016
90.016

89.7905

90.016

反对

票数

1,320,306
1,327,006
1,350,306

1,292,216

比例（%）

9.9226
9.973

10.1481

9.7115

弃权

票数

8,152
1,452
8,152

36,242

比例（%）

0.0614
0.011

0.0614

0.272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至议案 5，议案 7、议案 8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议案6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
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议案3、议案4、议案5、议案6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熙熙律师、丁美心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大连豪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88529 证券简称：豪森智能 公告编号：2026-016

大连豪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502
530,137,823

26.859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祺奥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郭海滨、副总经理遇言、财务总监张伟丽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8,683,061
比例（%）

97.8392

反对

票数

10,619,074
比例（%）

2.0030

弃权

票数

835,688
比例（%）

0.1578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8,675,061
比例（%）

97.8377

反对

票数

10,567,474
比例（%）

1.9933

弃权

票数

895,288
比例（%）

0.1690
3、议案名称：《公司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9,431,983
比例（%）

96.0942

反对

票数

19,937,452
比例（%）

3.7608

弃权

票数

768,388
比例（%）

0.1450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7,403,461
比例（%）

97.5979

反对

票数

12,113,974
比例（%）

2.2850

弃权

票数

620,388
比例（%）

0.1171
5、议案名称：《关于制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9,522,465
比例（%）

96.4146

反对

票数

11,506,174
比例（%）

3.3665

弃权

票数

747,788
比例（%）

0.218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0,317,833
比例（%）

96.4229

反对

票数

11,447,474
比例（%）

3.3416

弃权

票数

806,488
比例（%）

0.2355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
通股股东

持 股 1%- 5% 普
通股股东

持股 1%以下普
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476,853,664
0

40,549,797
12,616,229
27,933,568

比例（%）

100.0000
0.0000

76.1010
65.0244
82.4440

反对

票数

0
0

12,113,974
6,242,174
5,871,800

比例（%）

0.0000
0.0000

22.7346
32.1723
17.3302

弃权

票数

0
0

620,388
543,888
76,500

比例（%）

0.0000
0.0000
1.1644
2.8033
0.2258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4

5

6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 年度
拟不进行利润分
配的议案》

《关于制订〈董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管理制度〉
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9,754,429

40,234,829

40,234,829

比例（%）

75.7388

76.6541

76.6541

反对

票数

12,113,974

11,506,174

11,447,474

比例（%）

23.0791

21.9212

21.8093

弃权

票数

620,388

747,788

806,488

比例（%）

1.1821

1.4247

1.536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第4至6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并进行了公告；
2、议案5、议案6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相关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张帆影、张艺潆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浙江海控南科华铁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

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治理准则》《规
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
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海控南科华铁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3300 证券简称：海南华铁 公告编号：临2026-024

浙江海控南科华铁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上海市闵行区沧源路148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75
175

65,991,308
65,991,308

58.4902
58.490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召集与主持情况：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宏建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及《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列席5人；
2、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孙凯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5,989,291
比例（%）

99.9969

反对

票数

1,220
比例（%）

0.0018

弃权

票数

797
比例（%）

0.0013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5,989,291
比例（%）

99.9969

反对

票数

1,220
比例（%）

0.0018

弃权

票数

797
比例（%）

0.0013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5,989,291
比例（%）

99.9969

反对

票数

1,220
比例（%）

0.0018

弃权

票数

797
比例（%）

0.0013

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5,989,291
比例（%）

99.9969

反对

票数

1,220
比例（%）

0.0018

弃权

票数

797
比例（%）

0.0013
5、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5,988,513
比例（%）

99.9957

反对

票数

1,998
比例（%）

0.0030

弃权

票数

797
比例（%）

0.0013
6、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123,639
比例（%）

99.9873

反对

票数

1,998
比例（%）

0.0090

弃权

票数

797
比例（%）

0.0037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4
5
6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
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2,163,378
22,163,378
22,162,600
22,123,639

比例（%）

99.9909
99.9909
99.9873
99.9873

反对

票数

1,220
1,220
1,998
1,998

比例（%）

0.0055
0.0055
0.0090
0.0090

弃权

票数

797
797
797
797

比例（%）

0.0036
0.0036
0.0037
0.003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3-6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关联股东江苏阳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周宏建、上海鉴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孙凯对议案6回避表决。
3、除审议上述议案外，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阚赢、崔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提
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88392 证券简称：骄成超声 公告编号：2026-030

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中新广州知识城九龙工业园凤凰三横路57号广州三孚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门）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0
40

42,015,215
42,015,215

42.4070
42.407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总经理上官文龙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
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及《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9人；
2、董事、董事会秘书刘华民先生以现场方式出席本次会议，除担任董事的高级管理人员

外，财务负责人王怒先生现场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1,993,878
比例（%）

99.9492

反对

票数

21,337
比例（%）

0.050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2,003,982
比例（%）

99.9732

反对

票数

9,700
比例（%）

0.0231

弃权

票数

1,533
比例（%）

0.0036
3、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701,482
比例（%）

99.6840

反对

票数

9,700
比例（%）

0.2612

弃权

票数

2,033
比例（%）

0.0548
4、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18,865
比例（%）

99.0263

反对

票数

29,253
比例（%）

0.8232

弃权

票数

5,347
比例（%）

0.1505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1,980,615
比例（%）

99.9176

反对

票数

29,253
比例（%）

0.0696

弃权

票数

5,347
比例（%）

0.0127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1,991,966
比例（%）

99.9446

反对

票数

18,935
比例（%）

0.0451

弃权

票数

4,314
比例（%）

0.010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1
3

4

6

议案名称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日常性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
年度薪酬及 2026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532,128
3,541,732

3,518,865

3,530,216

比例
（%）

99.3995
99.6698

99.0263

99.3457

反对

票数

21,337
9,700

29,253

18,935

比例
（%）

0.6005
0.2730

0.8232

0.5329

弃权

票数

0
2,033

5,347

4,314

比例
（%）

0.0000
0.0572

0.1505

0.121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6为需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议案1、3、4、6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3、4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上官文龙、瞿承红对议案3回避表

决；关联股东上官文龙、瞿承红、陈维速、刘华民对议案4回避表决。
4、本次股东会听取了2025年度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及2026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方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亚平、杨健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广州三孚新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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